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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249 证券简称：晶合集成 公告编号：2026-002

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合肥晶奕集成电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奕集成”或“标的公司”）

● 投资金额：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晶合集成”）拟通过

股权转让及增资的方式，合计向其投资20亿元人民币并取得晶奕集成100%股权，对其形成控

制并将其纳入到本公司的并表范围。

● 交易实施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相关程序：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该事项未达到股东会审议标准，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 其它需要提醒投资者重点关注的风险事项：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的相关协

议尚未签署，具体内容以实际签署的协议为准，交易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另外，标的公司未

来经营收益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存在投资损失或资产减值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注意投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本次交易概况

1、本次交易背景

晶奕集成是晶合集成四期项目的建设主体，本次投资完成后，晶奕集成将成为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晶合集成四期项目投资总额为355亿元，计划建设12英寸晶圆制造生产线，产能

约5.5万片/月，重点布局40纳米及28纳米CIS、OLED及逻辑等工艺，产品可广泛应用于OLED
显示面板、AI手机、AI电脑、智能汽车及人工智能等领域。

本次交易将增强晶奕集成资金实力，补充其经营发展中的营运资金需求。后续晶奕集成

将根据项目建设进度及资金安排，做好资本金筹集工作，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在特色工艺制造领域的优势，公司拟以0元对价受让晶奕集成原股

东合肥芯航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肥晶策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晶奕集成的全部

股权（认缴注册资本0.2亿元，实缴注册资本0元）。同时，公司拟认购晶奕集成新增注册资本

19.8亿元，增资完成后，晶奕集成注册资本将由0.2亿元增加至20亿元。

通过上述股权转让及增资的方式，公司拟合计向晶奕集成投资20亿元人民币并取得晶奕

集成100%股权，对其形成控制并将其纳入到本公司的并表范围。

3、本次交易的交易要素

投资类型

投资标的名称

投资金额

出资方式

是否跨境

□新设公司√公司（□同比例 √非同比例）--增资前标的公司类型：□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
公司 □参股公司 √未持股公司□投资新项目√其他：受让股权

合肥晶奕集成电路有限公司

√ 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20亿元□ 尚未确定

√现金√自有资金□募集资金√银行贷款□其他：_____□实物资产或无形资产□股权□其他：______
□是 √否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是否需经股东会审议通过和有关部门批准

公司于2026年2月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对外投

资的议案》。同时，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或其授权人员负责办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具体事

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相关协议、办理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本次交易金额未

达到股东会审议标准，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是否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

二、本次交易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标的公司的概况

本次投资标的为晶奕集成的股权，交易类型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中的“对外投资”和“购买资产”。

（二）本次交易标的公司的具体信息

1、本次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投资类型

标的公司类型（增资前）

法人/组织全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成立日期

√增资现有公司（□同比例 √非同比例）

未持股公司

合肥晶奕集成电路有限公司

√ 91340100MAEQGXMW56□ 不适用

王兴亚

2025/07/17

注册资本

实缴资本

注册地址

主要办公地址

控股股东

主营业务

所属行业

2,000万元人民币

0万元人民币

安徽省合肥市合肥新站高新技术开发区合肥综合保税区内西淝河路88号

安徽省合肥市合肥新站高新技术开发区合肥综合保税区内西淝河路88号

合肥芯航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一般项目：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集成电路芯片设
计及服务;电子专用材料研发;新材料技术研发（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
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C3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2、本次交易标的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晶奕集成尚未开展经营活动，各股东实缴注册资本为0元，资产、负债

各项目余额均为0元。

3、本次交易前后股权结构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合计

股东名称

合肥芯航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肥晶策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增资前

出资金额

1,999.00
1.00

-
2,000.00

占比(%)
99.95
0.05

-
100.00

增资后

出资金额

-
-

200,000.00
200,000.00

占比(%)
-
-

100.00
100.00

4、本次交易标的相关权属情况

晶奕集成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存在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

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晶奕集成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

人及其他失信情况。

（三）出资方式及相关情况

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及自筹资金，不涉及使用募集资金。

三、本次交易标的原有股东基本情况

（一）合肥芯航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法人/组织全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执行事务合伙人

成立日期

出资额

实缴资本

主要经营场所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与标的公司的关系

主营业务

合肥芯航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91340100MA8PTEH5XB□ 不适用

合肥晶策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2/12/09
2,000.01万元人民币

0万元人民币

合肥市新站区合肥综合保税区内西淝河路88号

合肥晶策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曹宗野

标的公司原有股东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
项目）

（二）合肥晶策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人/组织全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实缴资本

注册地址

主要办公地址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与标的公司的关系

主营业务

合肥晶策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 91340100MA2UXCME5Y□ 不适用

曹宗野

2020/06/18
10万元人民币

6万元人民币

合肥市新站区合肥综合保税区内西淝河路88号

合肥市新站区合肥综合保税区内西淝河路88号

曹宗野

标的公司原有股东

企业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四、交易标的定价原则、方法和依据及公平合理性分析
本次交易遵循公平自愿的商业原则，公司与各方协商一致同意，本次转让晶奕集成尚未

实缴出资的股权的对价为0元，增资价格为按照注册资本平价增资，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遵循
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投资者：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合肥晶奕集成电路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现有股东：合肥芯航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肥晶策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二）增资方案

1、股权转让：各方同意，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标的公司现有股东拟将持有标的

公司100.00%的股权（认缴出资额2,000.00万元，实缴出资额0元）作价0元转让给投资者。

2、本次增资：各方同意，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投资者拟以货币方式共计出资

19.80亿元认购标的公司新增注册资本19.80亿元。
3、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完成后，晶合集成将取得并持有标的公司100.00%的股权，标的公

司注册资本将变更为20亿元。
（三）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本协议的任何修改须经各方共同签署书面文件。

（四）违约责任

本协议生效后，各方即应受本协议条款的约束，对任何条款的违反均构成违约，如给对方

造成经济损失的，应足额进行赔偿。

六、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通过股权转让及增资的方式取得晶奕集成100%股权，交易后标的公司纳入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符合公司战略布局及未来经营发展规划。本次交易助力公司优化产业结

构，增强公司盈利能力，进一步提高综合竞争力，对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的战略意

义。本次交易遵循公允、合理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

司的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七、本次交易的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尚未签署，具体内容以实际签署的协议为准，交

易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另外，标的公司未来经营收益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存在投资损失或

资产减值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7日

证券代码：688249 证券简称：晶合集成 公告编号：2026-001

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结项的募投项目名称：后照式CMOS图像传感器芯片工艺平台研发项目（包含

90纳米及55纳米）、28纳米逻辑及OLED芯片工艺平台研发项目。

● 本次节余金额为 13,304.90万元（截至 2026年 1月 31日，含扣除手续费后的利息收

入、理财收益、尚未支付的款项及用自有资金支付且未置换的发行费用，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

当日专户余额为准），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拟将结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日常生产经

营活动。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2年5月9日出具的《关于同意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954号）同意，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501,533,789股。公司每股发行价格19.86元，募集资金总额为9,960,
461,049.54元，扣除发行费用236,944,589.63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9,723,516,459.91元。容诚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2023年

4月26日出具了《验资报告》（容诚验字[2023]230Z0099号）。

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管理，公司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

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具体情况详见2023年5月4日披露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晶合集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

书》。

发行名称

募集资金总额

募集资金净额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2023年首次公开发行股份

996,046.10万元

972,351.65万元

2023年4月26日

二、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及募集资金节余情况

截至2026年1月31日，本次结项的募投项目募集资金的使用及节余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结项名称

后照式 CMOS 图像传感器
芯片工艺平台研发项目（包
含90纳米及55纳米）

28 纳米逻辑及 OLED 芯片
工艺平台研发项目

节余募集资金合计金额注3
节余募集资金使用用途及相应金额注3

结项时间

2025年12月

2025年12月

调整后的募集资金
拟投资总额注1（A）

60,000.00

280,000.00
13,304.90万元

补流，13,304.90万元

累计已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B）

47,553.53

285,619.16

利息收入及理财
收益扣除手续费

后净额（C）
612.61

5,621.47

节余募集资金金
额 注 2（D=A- B +C）

13,059.09

2.31

注：1.2024年12月30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变更募集资金至其他募投项目的议案》，董事会同意终止

募投项目“微控制器芯片工艺平台研发项目（包含55纳米及40纳米）”，并将该项目拟投入的

募集资金变更投向至其他募投项目“28纳米逻辑及OLED芯片工艺平台研发项目”。上表中

募投项目“28纳米逻辑及OLED芯片工艺平台研发项目”调整后的募集资金拟投资总额未包

括转出的募集资金专户扣除银行手续费后的利息收入及理财收益。

2.“节余募集资金金额”包含本项目尚未支付的合同尾款、设备款等款项，该部分款项后续

公司将通过自有资金支付。“节余募集资金金额”未包含尚未收到的银行利息收入、现金管理

收益，实际节余资金以资金转出当日计算的该项目募集资金剩余金额为准。

3.截至 2026年 1月 3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3,304.90万元与上述两个募投项目的节余

募集资金金额13,061.40万元之差243.50万元为用自有资金支付且未置换的发行费用及其产

生的利息。本次“节余募集资金合计金额”为13,304.90万元（截至2026年1月31日，含扣除手

续费后的利息收入、理财收益、尚未支付的款项及用自有资金支付且未置换的发行费用，实际

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

4.上表所涉数据的尾数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三、募集资金节余的主要原因

1、在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严格遵循募集资金使用规定，秉持合理、高效、节约的原

则审慎使用资金，在确保募投项目质量和顺利推进的前提下，优化资源配置、强化费用管控，

有效降低项目的实施成本。

2、在“后照式CMOS图像传感器芯片工艺平台研发项目(包含 90纳米及 55纳米)”实施过

程中，公司积极响应国家供应链自主可控战略，系统性地导入性能可靠的国产化硬件解决方

案，在保障工艺平台研发进度与技术要求的同时，一定程度地降低了募投项目中硬件的采购

成本。

3、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获得了一定的投资收益，同时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也

产生了一定的存款利息收入。

4、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后，尚有部分合同尾款、设备款等款项待支付。因上述款项的支付

周期较长，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对该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后续将通过自有资金支付上述款项。

四、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为合理配置资金，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后，公

司拟将节余资金13,304.90万元（截至2026年1月31日，含扣除手续费后的利息收入、理财收

益、尚未支付的款项及用自有资金支付且未置换的发行费用，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

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本次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龙门支

行、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七里塘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金寨

路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庐阳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将不再使用，公司将办理

销户手续，注销相关募集资金账户，公司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

随之终止。

五、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根据项目实施情况和公司自身经营情况做出

的决定，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及损害公司和股

东利益的情形。

六、适用的审议程序及保荐机构意见

（一）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6年2月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

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本次

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公司实际经营的需要和长远发

展规划，有利于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况，亦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该事项的决策和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规

定。审计委员会同意公司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6年2月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

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将募投项目“后照式

CMOS图像传感器芯片工艺平台研发项目（包含90纳米及55纳米）”“28纳米逻辑及OLED芯

片工艺平台研发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13,304.90万元（截至2026年1月31日，含扣除

手续费后的利息收入、理财收益、尚未支付的款项及用自有资金支付且未置换的发行费用，实

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该事项

是根据募投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不会对

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会审议。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的事项已经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及损害公司和股东利

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

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7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仲裁）阶段：本诉与反诉案件已立案受理，并收到本诉原告变更和

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五丰”）及子公司连
续12个月内累计诉讼和仲裁所处的阶段详见正文。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本次诉讼，公司为本诉被告、反诉原告。连续12个月内
累计诉讼和仲裁，公司及子公司为原告、被告、本诉被告、反诉原告。

● 涉案的金额：本次诉讼涉案金额为申请人（本诉原告、反诉被告）变更和增加诉讼请
求，现金额为28,230,420.37元。由于该变更和增加诉讼请求，导致公司及子公司连续12个月
内发生的诉讼和仲裁累计涉案金额为31,302.081373万元（含本次诉讼，部分案件未包含延迟
支付的利息、违约金等），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36%，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10%。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部分诉讼、仲裁案件尚未判决或结案，对公司
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案件进展情
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最终会计处理及对公司利润的影响数据将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后的
结果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由于武冈家家康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家家康”）未配合按生物安全防控要

求进行整改，猪场保育舍、二期猪场均未按原承诺交付，为落实生猪产能调控政策，优化公司
生猪产能结构，维护公司利益，公司向家家康提出解除租赁合同。家家康对新五丰提起诉讼，
新五丰予以应诉并提请反诉，请求法院确认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二期协议》解
除，同时请求法院判令家家康依照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及支付租赁场地添附物补偿款。新
五丰提请反诉后，家家康变更和增加了诉讼请求。近日，公司收到家家康变更和增加诉讼请
求申请书，涉及金额为28,230,420.37元。

（二）诉讼案件事实、请求的内容及其理由
本次家家康变更和新增诉讼请求后的情况:
1、诉讼各方当事人
申请人：武冈家家康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本诉原告、反诉被告）

被申请人：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本诉被告、反诉原告）

2、本诉原告主张的事实与理由：

本诉原告认为,家家康与新五丰签订《租赁母猪场正式协议书》等相关协议，新五丰未按期

向家家康支付租金、解除合同,违反了相关协议的约定。

3、本诉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新五丰向家家康支付租金共计人民币8,161,578元，并支付相应的资金占用

费人民币619,357.5元。

（2）请求判令新五丰向家家康支付租赁合同解除后的猪场占有使用费1,456,569.9元及资

金占用费16,914.97元。

（3）请求判令新五丰向家家康支付违约金人民币14,976,000元。

（4）请求判令新五丰赔偿因其违约行为给家家康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300万元。

（5）请求判令新五丰拆除租赁期间其在租赁场地内形成的全部添附物，并将租赁场地恢

复原状。

（6）请求判令本诉与反诉的全部诉讼费用由新五丰承担。

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诉讼和仲裁情况

公司及子公司连续12个月内发生的诉讼和仲裁累计涉案金额为31,302.081373万元（含

本次诉讼，部分案件未包含延迟支付的利息、违约金等），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36%，相关情况如下：

公司过去12个月诉讼、仲裁涉及金额情况

案 号 原 告 被 告 第 三 人
案 件
类 型

涉 及
正 诉
金 额
（万
元）

涉 及
反 诉
金 额

（万
元）

案 件
阶 段

（2024）湘0182民
初11855号

（2024）湘0105民
初21780号

（2024）湘1126民
初2210号

（2024）湘0104民
初24915号

（2025）湘1002民
初1411号

（2024）湘0104民
初32132号

（2024）湘0104民
初32048号

（2025）粤0309民
初11214号

（2024）湘0102民
初25579号

（2024）湘0422民
初4283号

（2025）粤0117民
初1392号

（2024）鲁0214民
初18981号

（2025）湘1321民
初14号

（2024）湘0681民
初2329号

（2025）湘0104民
初8306号

（2025）湘1122民
初177号

（2024）湘0102民
初12302号

（2025）渝0153民
初2880号

（2025）湘0421民
初1865号

（2025）湘0528民
初851号

（2025）湘0724民
初942号

（2025）湘0626民
初1021号

（2025）湘1322民
初3756号

湖南长株潭广联生
猪交易市场有限公
司

湖南优鲜食品有限
公司

张某某、李某某、周
某某、张某某、张某
某、肖某、张某、张
某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
限公司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
限公司

湖南优鲜食品有限
公司

湖南优鲜食品有限
公司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
限公司、湖南大齐
牧业有限公司

南京小清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湖南楚宇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

广州聚力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青岛大牧人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

李某某

湖南泉昇帮农生态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王某某

湖南省第二工程有
限公司

刘某

重庆鸿昊畜牧科技
有限公司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
限公司

湖南田中润丰农业
有限公司

严某某

平江县鸿凯养殖有
限公司

湖南新化县筑梦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供销大集酷铺商
贸有限公司

长沙河马市集商贸有
限公司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
公司、湖南屎壳郎环
境科技有限公司、龙
某某、宁远湘大农业
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聚力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郴州市国有资产经营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群森商贸有限公
司

长沙市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保利润珑超市

深圳市中科量子计算
机有限公司（曾用名：
深圳市猪状元食品有
限公司）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
公司、衡东鑫邦牧业
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
公司、湖南新五丰股
份有限公司衡南分公
司、湖南省第二工程
有限公司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壮壮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壮壮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双峰县吉宏农牧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天心种业有限公
司

双峰县吉宏农牧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湖南
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东安新五丰生物饲料
有限公司

湖南天心种业有限公
司

广州壮壮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刘某某、柳某某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
公司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
公司、临澧县鸿启莱
全铝家具定制经营部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
公司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
公司

广 州 壮 壮 科
技 发 展 有 限
公司

双 峰 县 石 牛
乡 九 峰 山 村
村民委员会

刘某、刘某

南 京 丰 源 建
筑 设 计 有 限
公司

湖 南 省 联 合
产 权 交 易 所
有限公司、衡
阳 怡 农 生 态
农 牧 发 展 有
限公司

临 澧 县 沙 仕
钢材经营部

买卖合同纠
纷

买卖合同纠
纷

生 命 权 、身
体 权 、健 康
权纠纷

股东出资纠
纷

买卖合同纠
纷

买卖合同纠
纷

买卖合同纠
纷

买卖合同纠
纷

合同纠纷

缔约过失责
任纠纷

股东知情权
纠纷

买卖合同纠
纷

土地承包经
营权合同纠
纷

租赁合同纠
纷

股权转让纠
纷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劳动人事争
议

买卖合同纠
纷

股权转让纠
纷

租赁合同纠
纷

提供劳务者
受害责任纠
纷

租赁合同纠
纷

租赁合同纠
纷

55.712471
0.488858

372.559

150.143562
13.567331
2.633859
5.246867

20.354137

125.030628

1,786.639237

0

225.285368

7.8668

6,895.725997
232.756301

282.322828

42.7160

147.30115

1,105.247134

12,296.664

35.003464

470.60

258.638314

184.316555

3.66

2,994.488683
911.73095

50

一审已结
案

一审已结
案

二审已结
案

二审已结
案

一审已结
案

一审已结
案

一审已结
案

一审已结
案

未 结 案
（二 审 待
判决）

二审已结
案

撤诉已结
案

调解已结
案

二审已结
案

未 结 案
（一 审 待
判决）

未 结 案
（一 审 待
判决）

未 结 案
（一 审 待
判决）

已 结 案
（驳 回 原
告再审申
请）

二审已结
案

一审已结
案

未 结 案
（一 审 待
判决）

未 结 案
（一 审 待
判决）

撤诉已结
案

未 结 案
（二 审 待
判决）

（2025）粤0117民
初5221号

（2025）湘1322民
初6894号

（2025）湘0181民
初2126号

（2025）湘0103民
初9686号

（2025）粤0117民
初5787号

（2025）湘0581民
初3435号

（2025）湘0102民
初9783号

（2025）湘0121民
初12080号

（2025）湘0102民
初23997号

耒 劳 人 仲 案 字[2025]第18号

长 劳 人 仲 案 字[2025]第0113号

岳 县 劳 人 裁 字
（2025）第61号

宁 劳 人 仲 不 字[2025]第58号

（2025）湘0481民
初2211号

衡市劳人仲受字[2025]第099号

零 劳 人 仲 案 字
（2025）第21号

沅 劳 人 仲 字
（2025）第062号

潭 劳 人 仲 案 字
〔2025〕第155号

宁 劳 人 仲 案 字[2025]第78号

广州市从化区鳌头
镇松园村第一至十
一 股 份 合 作 经 济
社 (原广州市从化
区鳌头镇松园村第
一至十一经济合作
社)

新化县久阳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

浏阳市志顺农业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凯晖预拌混凝
土有限公司

关某某

武冈家家康农业综
合开发有限公司

中铁环境科技工程
有限公司

武汉东方龙餐饮管
理有限公司湖南分
公司

北京声迅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

张某某

董某某

陈某某

李某

资某某

王某某

章某某

刘某某

陈某某

徐某某

广州壮壮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陈某某

曹某某、
湖南新五丰一期

产 业 投 资 基 金 企 业
（有限合伙）

湖南天心种业有限公
司、湖南新五丰股份
有限公司

湖南省第二工程有限
公司、

广州壮壮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湖南建工集团有
限公司

广州壮壮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
公司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
公司

湖南长株潭广联生猪
交易市场有限公司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
公司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
公 司 耒 阳 畜 牧 生 态
园、湖南新五丰股份
有限公司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
公司衡阳分公司、

湖南新五丰股份
有限公司

湖南天心种业有限公
司岳阳分公司

湖南舜新食品有限公
司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
公司耒阳分公司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
公司衡阳分公司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
公司耒阳畜牧生态园

沅江天心种业有限公
司

湖南大齐牧业有限公
司

湖南舜新食品有限公
司

湖 南 新 五 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湖 南 新 五 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广 州 聚
力 科 技 发 展
有限公司

湖 南 原 生 生
物 科 技 股 份
有限公司

土地承包经
营权转让合
同纠纷

损害公司利
益责任纠纷

租赁合同纠
纷

买卖合同纠
纷

请求变更公
司登记纠纷

租赁合同纠
纷

债权人代位
权纠纷

买卖合同纠
纷

合同纠纷

劳动人事争
议

劳动人事争
议

劳动人事争
议

劳动人事争
议

劳动人事争
议

劳动人事争
议

劳动人事争
议

劳动人事争
议

劳动人事争
议

劳动人事争
议

20.804748

1,173.349568
1,085.0266

8.117731

0

原 诉
求：

951.493766
此

次 变 更
和 新 增
诉 求
后：

2823.042037
198.395199

47

149.75406

21.963338

22.6940

24.817822

9.5237

21.419928

1.70

19.4897

28.7829

8.5781

2.2896

原 诉
求： 1,248

此
次 新 增
加 诉 讼
请求：

81.069186

二审已结
案

未 结 案
（一 审 待
判决）

未 结 案
（一 审 待
判决）

一审已结
案

撤诉已结
案

未结案

撤诉已结
案

未 结 案
（二 审 待
开庭）

未 结 案
（一 审 待
开庭）

已 结 案
（仲 裁 已
裁决）

已 结 案
（仲 裁 调
解）

已 结 案
（仲 裁 已
裁决）

未 结 案
（二 审 待
开庭）

已 结 案
（一 审 已
判决）

已 结 案
（仲 裁 已
裁决）

已 结 案
（仲 裁 调
解）

已 结 案
（二 审 已
判决）

已 结 案
（仲 裁 调
解）

已 结 案
（仲 裁 已
裁决）

汉 劳 人 仲 案 字
（2025）第136号

汉 劳 人 仲 案 字
（2025）第137号

汉 劳 人 仲 案 字
〔2025〕第138号

衡市劳人仲受字
〔2025〕第396号

常 劳 人 仲 案 字
〔2025〕第085号

常 劳 人 仲 案 字
〔2025〕第086号

汨 劳 人 仲 案 字
〔2025〕第332号

临 劳 人 仲 案 字
〔2025〕第61号

耒 劳 人 仲 案 字
〔2025〕第196号

深光劳人仲 (玉
塘)案〔2025〕998
号

耒 劳 人 仲 案 字
（2025）第195号

衡市劳人仲受字
（2025）第555号

浏 劳 人 仲 案 字
（2026）第118号

长 劳 人 仲 不 字
（2025）第337号

苏 劳 人 仲 案 字[2025]第211号

耒 劳 人 仲 不 字
（2025）第172号

（2026）湘1121民
初208号

（2025）湘1126民
初4384号

合 计

贺某某

张某某

陈某某

王某某

文某某

周某某

艾某

何某某

雷某某

李某某

刘某某

郭某某

周某

文某某

谭某某

彭某某

永州市楚旺农牧发
展有限公司

宁远县远丰农牧有
限责任公司

湖南天心种业有限公
司汉寿分公司

湖南天心种业有限公
司汉寿分公司

湖南天心种业有限公
司汉寿分公司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
公司耒阳畜牧生态园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
公司常宁宜潭分公司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
公司常宁荫田分公司

湖南天勤牧业发展有
限公司、

湖南新五丰股份
有限公司衡阳分公司

临澧天心种业有限公
司、

荆州湘牧种业有
限公司、

湖南天心种业有
限公司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
公司耒阳畜牧生态园

广东新五丰牧业发展
有限公司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
公司耒阳分公司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
公司衡阳分公司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
公司浏阳分公司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
公司

湖南天心种业有限公
司桂阳原种猪场、湖
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
司郴州分公司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
公司耒阳畜牧生态园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
公司

湖南杰源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湖南新五丰
股份有限公司耒阳畜
牧生态园

湖 南 新 五 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劳动人事争
议

劳动人事争
议

劳动人事争
议

劳动人事争
议

劳动人事争
议

劳动人事争
议

劳动人事争
议

劳动人事争
议

劳动人事争
议

劳动人事争
议

劳动人事争
议

劳动人事争
议

劳动人事争
议

劳动人事争
议

劳动人事争
议

劳动人事争
议

租赁合同纠
纷

合同纠纷

5.600398

8.241264

7.461368

14.500401
14.680713

0

7.691176

11.827586

10.0000

7.566514

6.4320

17.93181
18.98305

12.1000

1.8270

0

126.04

93.68518
31302.081373

已 结 案
（仲 裁 调
解）

未 结 案
（仲 裁 已
裁 决 ，一
审 待 开
庭）

未 结 案
（仲 裁 已
裁 决 ，一
审 待 开
庭）

未 结 案
（仲 裁 待
开庭）

已 结 案
（仲 裁 已
裁决）

已 结 案
（仲 裁 已
裁决）

已 结 案
（仲 裁 调
解）

已 结 案
（仲 裁 调
解）

已 结 案
（仲 裁 已
裁决）

已 结 案
（仲 裁 调
解）

已 结 案
（仲 裁 已
裁决）

未 结 案
（仲 裁 待
开庭）

未 结 案
（仲 裁 待
开庭）

未 结 案
（一 审 待
判决）

已 结 案
（仲 裁 已
裁决）

未 结 案
（一 审 待
开庭）

未 结 案
（一 审 待
开庭）

未 结 案
（一 审 待
开庭）

注：正诉、反诉在同一案件号下，取诉讼金额较大的数据作为涉案金额数据。
三、本次披露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次披露涉及的诉讼、仲裁案件部分尚未判决或结案，公司正在积极协商和解或处于诉

讼、仲裁过程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
则的要求和案件进展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最终会计处理及对公司利润的影响数据将以
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7日

证券代码：600975 证券简称：新五丰 公告编号：2026-005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孙毅先

生及其控制的企业桐庐源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桐庐源桐”）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的公

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及解除质押登记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孙毅

合计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是

-

本次质押
数量

29,000,000

29,00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5.84%

5.84%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0.56%

0.56%

是否为
限售股

否

-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否

-

质押
起 始

日

2026- 02-04
-

质押
到 期

日

至 股 份 解
除 质 押 之

日止

-

质权人

中 信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杭 州

分行

-

质押用
途

资金
需

求

-
2、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桐 庐 源 桐 实
业有限公司

合计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
致行动人

是

-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

54,472,800
54,472,800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4.32%
4.32%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1.04%
1.04%

质押
起 始

日

2024- 03-11
-

质押
解除日期

2026-02-06
-

质权人

华泰证券（上海）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
3、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孙毅

持股数量

496,303,423

持 股 比
例（ 占
公 司 总
股本）

9.51%

本次质押
前质押

股 份
数量

219,740,000

本次质押后
质押
股份数
量

248,740,000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50.12%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4.77%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结数量

163,240,000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65.63%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结数量

154,771,748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62.52%

桐 庐 源 桐
实 业 有 限

公司

合计

1,260,089,939
1,756,393,362

24.14%

33.65%

586,150,704
805,890,704

531,677,904

780,417,904

42.19%

44.43%

10.19%

14.95%

0
163,240,000

0.00%
20.92%

0
154,771,748

0.00%
15.86%

二、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说明

1、公司于 2025年 12月 27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

了《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内部结构调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92），桐庐

源桐已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向公司实际控制人孙毅先生转让52,000,000股公司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1.00%，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总股本的1.01%。

2、自本公告披露日起，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

313,177,904 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7.83%，占公司总股本的 6.00%，对应融资余额为 49,
400.00 万元；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 717,917,904 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0.87%，占公司总股本的 13.76%，对应融资余额为 123,700.00万元。对于上述款项，控股股

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质押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

公司利益的情形。

4、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持续经

营能力产生不利影响。本次股份质押事项风险可控，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

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方面产生不利影响。

5、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股份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并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其他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解除证券质押登记申请确认书》；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二月七日

证券代码：002266 证券简称：浙富控股 公告编号：2026-011

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专户资金被司法划扣的基本情况

因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子公司江油天力新陶碳碳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力新陶”）与四川众诚胜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众

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近日天力新陶募集资金专户资金被司法划扣532,525.07元。具

体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江油天力新陶
碳碳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

开户行

中国银行江油支行

四川江油农村商业银行

银行账号

1185******44
2910***********00

划扣金额
（元）

322,465.26
210,059.81

账户余额
（元）

0.00
0.00

账 户 性
质

募 集 资
金专户

执行
法院

江 油 市 人
民法院

二、募集资金专户资金被司法划扣的原因

自2023年起，公司子公司天力新陶与四川众诚陆续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设备安装合

同、采购合同。因天力新陶未按期支付款项，四川众诚向四川省江油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25年10月21日，四川省江油市人民法院出具《民事判决书》（（2025）川0781民初6475号），

公司不服该判决，依法向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经法院调解，公司及天力新

陶与四川众诚达成调解协议。2025年12月12日，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民事调

解书》（（2025）川07民终3796号）。

因天力新陶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上述调解书支付义务，四川众诚向江油市人民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江油市人民法院于近日强制划扣天力新陶募集资金专户资金532,525.07元。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上述募集资金被划扣对公司募集资金账户的使用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公司将密切关注

募集资金账户被划扣事项，进一步加强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管理工作，并严格按照法律法

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所有募集资金专户余额6,868.74万元。其中，募集资金专户

被冻结金额454.31万元，占募集资金专户余额的6.61%。

3、目前，公司处于预重整阶段，后续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如后续法院裁

定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将依法配合法院及管理人开展相关重整工作，并依法履行债

务人的法定义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

则》”）有关规定，如后续法院裁定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实施

退市风险警示。

4、如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改善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提升

经营能力。如重整失败，公司将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若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股票上市

规则》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不论是

否进入重整程序，公司都将在现有基础上继续积极做好日常经营管理工作。公司后续如收到

法院启动或受理重整申请的文件，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目前，公司偿债能力有限，资金短缺已成为当前阶段的主要矛盾。公司及子公司因欠

款问题面临多家金融机构及供应商提起的法律诉讼，部分银行账户已被法院查封冻结。同

时，公司部分募集资金专户被法院查封冻结，部分募集资金账户资金被法院强制划扣，已直接

影响对应募投项目后续资金拨付，存在导致募投项目投入进度不及预期、进而对项目建设及

生产产生不利影响的风险。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被冻结流动资金规模较大，多数银行账

户受限，对公司日常经营收支已产生较大影响。

6、目前，公司仍有部分诉讼案件尚未审结，最终判决结果存在不确定性。若公司在相关

诉讼中败诉，将需承担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等额外支出，会进一步加剧资金压力。若公司

未能按期足额偿还相关债务，公司及子公司资产可能面临法院强制执行甚至被拍卖的风险，

企业流动性风险也将进一步上升。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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